
鴻碩精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年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臺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九十九號八樓(臺北市內湖區公所大禮堂)

出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理人所代表之股份總數 58,831,713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行使表決權

之出席股數 2,168,835 股)，占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106,552,030 股之 55.21%。 
出席董事：張利榮董事長、魯憶萱董事、陳泰中董事、朱艶芳獨立董事、周哲毅獨立董事， 

共計 5位董事出席。 

列席：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周寶琳副總、趙秉華經理、獨立董事候選人林孝甄律師 

主席：張利榮董事長 記錄：吳慧敏 

壹、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 

貳、主席致詞（略） 

參、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年度營業報告。請參閱【附件一】。 

二、一一三年度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請參閱【附件二】。 

三、一一三年度董事酬金領取情形報告。 

說明：(一)本公司一般董事及獨立董事酬金給付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金之程序： 

1.給付酬金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本公司係依法令、公司章程第 13 條之 2、第 20 條、「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與「董事酬金支給辦法」作為制定酬金之政策及評核之依據。本公司支付給董

事、獨立董事之酬金分為董事報酬(業務執行報酬)及董事酬勞二類。

A. 董事報酬，即董事業務執行報酬，依公司章程第 13 條之 2規定，按薪資報

酬委員會之評估，依據本公司「董事酬金支給辦法」，參酌各董事對本公司營

運參與之程度、個人貢獻度(含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及參酌同

業通常水準，並考量整體營運績效，參酌外部市場因素訂定。經薪資報酬委

員會及董事會定期檢討，核定給予合理酬勞；相關績效考核及薪酬合理性均

經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核，並隨時視實際經營狀況及相關法令適時

檢討酬金制度，以謀公司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 

B. 董事酬勞，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之規定，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高於百

分之三額度內，做為當年度之董事酬勞。 

2.訂定酬金之程序

本公司為落實公司治理，並健全本公司董事及獨立董事薪資報酬制度，爰依證

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六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行使職權辦法」，設立薪資報酬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具有專業性

及獨立性，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本公司董事及獨立董事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

度予以評估，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決策之參考。

(二)本公司董事領取之酬金、個別酬金之內容、數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聯性， 

請參閱【附件三】。 

四、背書保證事項辦理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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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57,683,595 權 98.04% 

反對權數 595,511 權 1.01% 

無效權數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552,607 權 0.93%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原董事會提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一一三年度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一一三年度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221,918,662 元，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 0 元， 

擬不分配普通股股利。 

二、擬具一一三年度虧損撥補表，提請 承認。 

鴻碩精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一三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加：113 年度稅後淨(損) (221,918,662)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34,897,799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187,020,863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註 1)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註 1：因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 0，故不分配普通股股利。 

董事長 張利榮        總經理 魯憶萱       財會主管 徐國晃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8,831,713 權 

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 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57,671,396 權 98.02% 

反對權數 607,400 權 1.03% 

無效權數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552,917 權 0.93%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原董事會提案表決通過。 

伍、討論事項 

第一案：修正「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論。                              【董事會提】 

說  明：一、依據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第六項規定，上市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年度盈餘提撥一

定比率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勞，擬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章程」。 

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三、修正前「公司章程」，請參閱議事手冊【附錄二】。 

四、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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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

歡迎蒞臨本次 114 年股東大會。 
根據國際貨幣基金組織(IMF)的數據，2024 年全球經濟成長率為 3.2%，與

前一年持平，但低於疫情前的平均水準。影響 2024 年的關鍵因素包括通膨放緩、

勞動市場壓力緩解和人工智慧(AI)相關貨品需求強勁，而已開發經濟體的貿易復

甦尤為顯著，惟地緣政治風險，例如俄烏戰爭持續、中東緊張局勢升溫和美中

貿易衝突升級，繼續削弱經濟樂觀的信心。

2025 年全球 GDP 成長的整體展望預計將與 2024 年相近，不過，全球經濟

仍受制於美國新政府的政策實施，川普重返美國白宮，料將重塑美國及全球政

經環境，市場不確定性加劇幾成定局。此外，氣候變遷、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仍

是全球主要風險。整體而言，2025 年全球經濟將呈現機遇與風險並存的局面，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以及貿易保護主義的擴大，可能對全球經濟成長形成抑

制。

鴻碩集團去(2024)年全年度集團合併營收金額為台幣 19.34 億元，較前一

(2023)年度營收 21.59 億元衰退 10%，主要原因在於新能源產業接單情況未如預

期，而且原有的連接線產品訂單減少，以致新廠效益未顯現，固定成本及費用

無法合理攤銷，致全年度產生稅後淨損台幣 2.22 億元，稅後每股淨損為 2.08 元，

營運狀況不甚理想。雖然營運未如預期，但鴻碩集團為企業長遠發展，依舊積

極推動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對未來的發展堅定樂觀。

鴻碩集團在原有的連接線產品市佔率已居於龍頭地位，但基於維持企業優

勢，提升產業競爭力，鴻碩集團仍持續積極進行產品升級及產業轉型。除現有

的產品繼續升級發展更先進、傳輸速度更快的連接線產品外，在產業轉型方面，

除充電槍、儲能櫃及太陽能電廠線材等產品外，並朝充電及儲能設備產品發展，

擴大新能源產品領域，增加營收來源。

去(2024)年的獲利狀況不佳，但鴻碩集團為企業的長遠發展，仍然堅持朝多

元化轉型發展，展現堅強的成長企圖，縱使當前經濟景氣及產業發展充滿變數，

鴻碩集團仍將繼續秉持誠實穩健及積極創新的經營理念，致力成為穩健成長的

優質企業，創造獲利回饋股東。

謹在此  敬祝各位股東女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張利榮   總經理 魯憶萱   財會主管 徐國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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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年度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林雅慧會計師、阮呂曼玉會計師

查核完竣，連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

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

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核。 

此  致 

鴻碩精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哲毅 

中  華  民  國  一一四  年  二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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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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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鴻碩精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十條

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員工

酬勞及董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本公司依當年度稅前利益扣除分

配員工、董事酬勞前之利益於彌

補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

(一)董事酬勞不高於百分之三。 

(二)員工酬勞不低於百分之一。

(本項員工酬勞數額中基層員工分

派酬勞應不低於百分之三十) 

前項有關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

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同意決議，並報告股東會，其發

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授權董

事會決定之。

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累積虧損，次提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

不在此限。次依法令或主管機關

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盈餘再加計前期累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酌

情保留適當盈餘後，並擬具分派

議案，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股利分配政策須視公司目

前及未來營運狀況、資金需求等

因素，並兼顧股東利益及公司長

期財務規劃，股利之發放得以現

第二十條

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員工

酬勞及董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本公司依當年度稅前利益扣除分

配員工、董事酬勞前之利益於彌

補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

(一)董事酬勞不高於百分之三。 

(二)員工酬勞不低於百分之一。 

前項有關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

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同意決議，並報告股東會，其發

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授權董

事會決定之。

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累積虧損，次提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

不在此限。次依法令或主管機關

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盈餘再加計前期累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酌

情保留適當盈餘後，並擬具分派

議案，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股利分配政策須視公司目

前及未來營運狀況、資金需求等

因素，並兼顧股東利益及公司長

期財務規劃，股利之發放得以現

金股利或股票股利的方式分配，

其中現金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百

依據證券交易

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修訂

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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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金股利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

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百

分之十。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

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

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分之十。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

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

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

二月六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

二月六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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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鴻碩精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章 資金貸與程序 

第十二條 貸放對象與評估標準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以與本公司

有業務往來或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或行號為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

行號；所稱「業務往來」係指

與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行為

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係

以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之公司，因業務需要

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

為限。 

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

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

期間。融資金額，係指本公司

短期融通資金之累計餘額。 

第二章 資金貸與程序 

第十二條 貸放對象與評估標準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以與本公司

有業務往來或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或行號為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

行號；所稱「業務往來」係指

與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行為

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係

以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

融通資金之必要者為限。 

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年

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

準)之期間。融資金額，係指

本公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計

餘額。 

依公司營運管

理需求修正。

第三章 背書保證程序 

第廿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度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

超過當期總淨值百分之兩百。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額度以不超過當

期淨值百分之十為限，對海外單一

聯屬公司則以不超過當期淨值百

分之一百為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

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逾合

併報表總淨值百分之兩百為限，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金額不得逾

合併報表總淨值百分之十為限。本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

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並應於股東會說明其必要

性及合理性。淨值以本公司最近期

第三章 背書保證程序 

第廿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度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

超過當期總淨值。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額度以不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十為限，對海外單一聯屬公司則

以不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九十為

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不得逾合併報表總淨

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金

額不得逾合併報表總淨值百分之

十為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

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東會說

明其必要性及合理性。淨值以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依公司營運管

理需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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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為準。但與本公司有業務

往來之公司，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

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

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但與本公

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別背書保

證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第四章 附則 

(前略) 

合併第五次修訂於 108 年 06 月 10

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合併第六次修訂於 109年 6月 5日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合併第七次修訂於114年 5月28日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第四章 附則 

(前略) 

合併第五次修訂於 108 年 06 月 10

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合併第六次修訂於 109年 6月 5日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增列修訂日期

。 

33


	附件
	
	df-FS.AllReport.CHT





